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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能源〔2023〕61号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新疆电网发电
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编制规范》的通知

各地、州、市发展改革委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，各市场主体：

为规范我区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编制工作，按照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管理

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9〕144 号）要求，结合新疆实际，我

们制定了《新疆电网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编制规范》，请

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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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疆电网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编制规范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2023年 2月 13日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3年 2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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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疆电网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
编制规范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［目的和依据］为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，规范

新疆电力中长期（月度）交易，降低优先发购电计划与电力市场

需求偏差，依据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

889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优先发电优

先购电计划管理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9〕144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新疆电网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［定义］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通过汇总优先

发电合同和市场化合同形成，具体包含月度优先发电合同、直接

交易合同、代理购电交易合同、跨省跨区交易合同等。

第三条 ［适用范围］本规范适用于接入新疆电网的疆内发

电企业。

第四条 ［基本原则］编制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坚持

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电量平衡。

（二）促进清洁能源优先消纳。

（三）保持优先发电与优先购电匹配。

（四）分时段分解合同电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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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［管理职责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新疆

监管办公室依法履行对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的管理和监

管职责。

第二章 优先发电计划分解

第六条 ［优先购电主体］优先购电主体包括居民、农业、

公益性事业用户以及结合新疆实际确定的其他保障性购电用户。

电网企业应完善优先购电主体用电量预测方法，不断提高预测能

力，降低优先购电预测偏差。

第七条 ［优先发电主体］优先发电主体包括疆内水电、新

能源、生物质能、综合利用类发电企业等。参与优先发电计划分

解的市场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取得项目核准或者备案、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

类）等相关合规性文件，并提交电网企业。

（二）在新疆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注册。

（三）局域电网、增量配电区域等有源配网范围内的发电企

业，根据相关要求确定相应优先发电量。

第八条 ［时段划分］优先发电计划的时段划分与新疆电力

市场中长期分时段交易保持一致，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的

时段执行。

第九条 ［优先购电预测分解］电网企业结合优先购电用户

各月典型负荷曲线特性，考虑电网企业网损率折算后，将自治区

能源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优先购电量分解为月度分时段优先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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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量。

优先购电用户各月典型负荷曲线按高峰（尖峰）时段、平时

段、低谷时段标示，在电力交易平台公示。

第十条 ［优先发电计划划分］优先发电计划分为常规优先

发电计划和特定优先发电计划。常规优先发电计划包含新投运发

电企业电量、正式投运未满一年发电企业电量、正式投运满一年

发电企业电量、关停替代交易电量；特定优先发电计划为全额保

障性收购电量。

第十一条 ［常规优先发电计划分解］常规优先发电计划按

照以下方式分解：

（一）新投运机组电量分解

每年 12月 1日至交易年份当年 11月上半月注册截止日期间

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新注册发电企业视为新投运发

电企业，电网企业按注册入市时间为节点测算其优先发电量（交

易平台公示结束日至交易年份年底的总天数/365×装机容量×同

类型机组年度优先发电利用小时数×（1－厂用电率），总天数最

大不超过 365天）。新投运发电企业优先发电电量按投运后各月

分时段优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进行分解。交易年份当年 11

月上半月注册截止日后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新注册

发电企业，当年不再安排常规优先发电计划。

（二）正式投运未满一年机组电量分解

截至每年 11月底、正式投运未满一年的发电企业，交易年

份优先发电电量按分月分时段优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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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解。

（三）正式投运满一年机组电量分解

1.电网企业按分月优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，将各类型电

源优先计划分解至各月。

2.电网企业根据新能源、生物质能、综合利用类发电企业前

三年当月上网电量平均值（不足三年的按照实际运行年份的平均

值计算）占比、分月分时段优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，将当月

分时段优先发电计划分解至该类型发电企业。发电企业月度优先

发电电量原则上不超过前三年当月上网电量平均值。累计月度优

先发电电量达到其年度优先发电计划时，后续月份不再分解。

电网企业根据水电发电企业月度预测发电量、分月分时段优

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，将当月分时段优先发电计划分解至各

水电企业。

（四）关停机组发电权替代交易合同电量分解

电网企业按分月分时段优先购电量预测值对应比例，将各发

电企业关停替代交易合同分解至各月各时段。

第十二条 ［特定优先发电计划分解］特定优先发电计划按

照以下方式分解：扶贫光伏、示范光热、分布式光伏等发电企业

及尚未纳入新疆电力市场直接交易范围的水电企业实行全额保

障性收购，特许权光伏发电企业的发电量按照特许权协议收购。

此类发电企业各月分时段发电曲线参照优先购电用户各月典型

负荷曲线执行。

第十三条 ［优先发电计划分解完成时间］电网企业应于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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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直接交易开市前形成该交易年份的优先发电分月分时段电量

计划（新投运机组、关停机组发电权替代交易涉及的优先发电电

量除外），提供交易机构向市场主体发布。新投运机组、关停机

组发电权替代交易涉及的优先发电电量应在月度直接交易开市

前形成分时段电量计划，无法分解的当月或次月优先发电量应在

后续月份平均分解。

第三章 月度合同电量形成和执行

第十四条 ［月度优先电量发布］交易机构应在每月上半月

注册截止日后及时更新正式投运发电企业名单。电网企业应于月

度直接交易开市前在交易平台发布次月分时段优先购电预测量、

各类型优先发电计划分时段分解电量，形成发电企业次月分时段

优先发电合同。发布的优先发电计划分时段分解电量与年度直接

交易开市前确定的分月分时段电量计划不一致的，电网企业应说

明变动原因。

第十五条 ［新机调试电量安排］新并网、处于调试运行期

内的发电机组上网电量，由电网企业收购，纳入代理购电电量来

源；上网电价参考现行调试运行期电价政策执行。调试运行期原

则上不超过 1个月，因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等原因

不能在新疆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注册的，调试期最多可延长 1个月。

调试运行期内发电机组上网时段由调度机构根据机组特性确定

并公布。

第十六条 ［月度合同电量汇总］交易机构对发电企业次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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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时段优先发电合同、分时段年度直接交易分月合同、分时段年

度电网代理购电交易分月合同、分时段月度直接交易合同、分时

段月度电网代理购电交易合同、分时段跨省跨区交易合同（含预

出清交易结果）等进行汇总，形成发电企业次月合同电量计划。

第十七条 ［月度合同电量计划执行及发布］交易机构原则

上在次月 1日前（遇节假日等情况予以调整）将发电企业次月月

度合同电量计划提交调度机构执行，并及时通过交易平台发布。

调度机构按照交易机构发布的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，落实

日合同电量发电曲线，做好月度合同电量计划执行工作。

第十八条 ［月度合同电量计划调整］月度合同电量发生变

化时，交易机构汇总新的合同电量，形成月度调整计划，提交调

度机构予以执行，并通过新疆电力交易平台对市场主体发布。

第四章 其他事项

第十九条 ［解释］本规则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原有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计划相关要求与本规范不一致的，以

本规范为准。

第二十条 ［文件实施］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